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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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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开滦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4-001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唐山中润煤化工有限公司

●本次为其担保金额：5,000万元

●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59,000万元

●被担保人未提供反担保

●截至公告日，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和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013年12月31日，

公司与开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开滦财务公司” ）签

署编号为“BZHT2013009” 的《保证合同》，为唐山中润煤化工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中润公司” ）5,0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唐山中润煤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唐山海港开发区3号路南

法定代表人：徐贺明

注册资本：155,924.75万元

经营范围：焦炭、硫铵、焦炉煤气、焦油、粗苯、硫磺、甲醇、杂醇、

液氧、苯、甲苯、二甲苯、重苯、氢气、液化氮的生产销售。

唐山中润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持有其94.08%的股

权；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5%的股权，唐山港兴实业总公司

持有其0.92%的股权。截至2012年末，唐山中润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

额为473,187.11万元，负债总额308,127.19万元（其中：贷款总额

168,550.00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308,127.19万元）， 净资产165,

059.92万元，2012年度营业收入实现596,898.08万元，利润总额实现

3,000.73万元，净利润-161.09万元；截至2013年9月末，唐山中润公

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452,932.15万元， 负债总额283,560.34万

元（其中：贷款总额132,375.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83,560.34万

元）， 净资产169,371.81万元，2013年1-9月营业收入实现417,

011.43万元，利润总额实现3,968.66万元，净利润4,006.12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开滦财务公司为唐山中润公司提供的5,000万元借款， 贷款期

限自2013年12月31日至2014年12月30日止。 公司为唐山中润公司

向开滦财务公司借款提供的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为主债

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唐山中润公司提供贷款担保， 有利于该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在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2014年4月30日期限内， 公司向唐山中润公司提供不超过150,

000万元的贷款担保或委托贷款。 截至目前公司已对唐山中润公司

提供担保62,500万元，发放委托贷款70,000万元，贷款担保或委托

贷款剩余额度17,500万元。

公司目前担保事项均为对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未向其他关联方提供任何担保，也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公司的对

外担保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35,705.00万元，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4.29%， 无逾期担保，

且全部为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其中，为子公司迁安中化煤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提供担保35,000.00万元，为子公司唐山中润公司提供担保

59,000.00万元， 为子公司承德中滦煤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4,

535.00万元， 为子公司唐山考伯斯开滦炭素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8,000.00万元， 为子公司唐山中浩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15,

000.00万元， 为子公司唐山中泓炭素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4,170

万元。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保证合同

（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四）唐山中润公司营业执照

（五）唐山中润公司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三日

股票代码：

600028

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编号：临

2014－01

号

转债代码：

110015

转债简称：石化转债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变动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于2011� 年2月

23� 日公开发行的23,000� 万张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证券代码

110015，简称“石化转债” ）自2011�年8月24�日起进入转股期。 有

关石化转债进行转股的详细情况请参考本公司于2011年8月17日发

布的《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石化转债” 实施转股事宜

的公告》。

截至2013年12月31日， 累计已有8,580,860张石化转债转为本

公司A�股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117,873,188股。 目前，石化转债尚

有221,419,140张未转股，占石化转债发行总量的96.27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

披露如下：

一、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2013年12月31日，本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

类别

本期变动前股份数

（

股

）

（

2013

年

9

月

30

日

）

占本期变动

前

A+H

总股

本比例

（

%

）

本期变动增加股数

（

股

）

本期变动后股份

数

（

股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占本期变动

后

A+H

总股

本比例

（

%

）

A

股

91,051,842,054 78.11 33,133 91,051,875,187 78.11

H

股

25,513,438,600 21,89 0 25,513,438,600 21,89

合计

116,565,280,654 100.00 33,133 116,565,313,787 100.00

二、股份变动后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13年12月31日，本公司A股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占

A+H

总股本比例

（

%

）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85,662,948,858 73.4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90,856,807 0.2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

账户

277,128,128 0.24

卡塔尔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

自有资金

89,996,185 0.08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86,008,148 0.07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1,978,335 0.05

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南方富时中国

A50ETF

61,895,108 0.05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成份精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60,297,141 0.05

中国工商银行

－

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53,199,823 0.05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

通保险产品

48,503,201 0.04

注：上述股东持股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文生

2014年1月2日

股票代码：

600028

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编号：临

2014－02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批复

到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年7月1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 ）出具《关于核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852号，以下简称“可转债批

复” ），核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向社

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人民币300亿元可转换为本公司A股的公司债

券，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即有效期截至2013年12

月31日）。

在取得可转债批复后， 本公司综合考虑资本市场状况和投资者

利益，没有启动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 可转债批复自2014年1

月1日起自动失效。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黄文生

董事会秘书

2014年1月2日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

600016

编号：

2014-001

证券简称：民生转债 证券代码：

11002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截至2013年12月31日，本公司发行的民生转债累

计已有人民币6,028,000元转为本公司A股股票， 累计转股股数为

607,546股，占本公司可转债转股前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214%。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13年12月31日，民生转债尚有人

民 币 19,993,972,000 元 未 转 股 ， 占 民 生 转 债 发 行 总 量 的

99.96986%。

●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2013年9月10日，因本公司派发

2013年中期现金股利，民生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人民币9.92元/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2012]1573号文核准，本公司于2013年3月15日公开发行

了20,000万张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总

额为人民币200亿元。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2013]1号文同意，本公司该

次发行的200亿元可转债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其中17,

173,833,000� 元的可转债于2013� 年3� 月29� 日起上市交易，2,

826,167,000�元的可转债于2013�年5�月2�日起上市交易。 债券简

称为“民生转债” ，债券代码为“110023” 。

（三）根据有关规定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附次级条款）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公司该次

发行的“民生转债” 自2013年9月16日进入转股期，目前转股价格为

人民币9.92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截至2013年12月31日，累计已有人民币6,028,000元民生转债

转为本公司A股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607,546股，占本公司可转债

转股前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214%。 截至2013年12月31日，民生转

债尚有人民币19,993,972,000元未转股， 占民生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6986%。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

2013

年

9

月

30

日

）

占总股本

比例

本次可转债

转股

变动后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占总股本

比例

A

股

22,588,192,913 79.63% 17,020 22,588,209,933 79.63%

H

股

5,777,982,840 20.37% - 5,777,982,840 20.37%

总股本

28,366,175,753 100.00% 17,020 28,366,192,773 100.00%

注：以上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四、其他

联系地址：中国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1号友谊宾馆嘉宾楼

邮政编码：100873

联系电话：86-10－68946790

传 真：86-10－68466796

电子信箱：cmbc@cmbc.com.cn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月2日

证券代码：

000562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4-001

宏 源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关于上海、广西分公司设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设立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区域经纪业务分公司相关事项的议

案》，同意在上海、广西两地各设立一家区域经纪业务分公司，管理该直辖市

或自治区的证券营业部。 （详见2013年1月9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决议公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新疆监管局以《关于核准宏源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设立上海分公司、广西分公司的批复》（新证监局[2013]63号）核准，日

前，公司已完成上海、广西两家分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手续，领取了《营业执

照》。 具体情况如下：

一、名 称：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营业场所：上海市虹口区同丰路667弄107号409室

联系电话：021-65446440

二、名 称：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营业场所：广西南宁市英华路56号半岛·旺角A201、A202号商铺

联系电话：0771-5305921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0550

证券简称： 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2014

—

001

200550

江铃

B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12

月产、销快讯

提示：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12月产、销快讯数据如下：

产品

产量

（

辆

）

销量

（

辆

）

本月数 去年同月数 本年累计数 去年同期累计数 本月数 去年同月数 本年累计数 去年同期累计数

福特品牌商用车

6,751 5,515 70,702 57,308 5,915 6,034 67,785 57,177

JMC

品牌卡车

7,555 5,974 80,724 69,689 6,943 6,114 79,936 68,540

JMC

品牌皮卡及

SUV 9,428 6,892 84,325 75,044 6,885 7,793 81,893 74,291

重卡

21 - 178 - 49 - 392 -

合计

23,755 18,381 235,929 202,041 19,792 19,941 230,006 200,008

特此公告！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月3日

证券代码：

000016

、

200016

证券简称：深康佳

A

、深康佳

B

公告编号：

2014-01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局第五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五十次会议，于2013年12月31日（星期二）以

传真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13年12月20日以电子邮件、书面及传真方式送达

全体董事及全体监事。 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 会议由董事局主席吴斯远先生主

持。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以

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会议决定聘任黄仲添先生为康佳集团副总裁，任期与本届高级高级管理

人员任期一致。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审议、表决程序、内容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黄仲添先生具备履职所需的职

业素质和相关工作经验，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具备任职资格。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一四年一月三日

附：黄仲添先生简历

黄仲添，男，汉族，1961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 历任康佳集团助理总经理、副

总经理、副总裁、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等职务。 截至目前，黄仲添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况，未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不存

在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关于国金通用沪深

3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期间国金通用沪深

300Ａ

份额停牌的公告

因国金通用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金” ）于

2014年1月2日对在该日登记在册的国金通用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的稳健收益类份额（基金代码：“150140” ，基金简称：“国金通用沪深300A

份额” ， 场内简称：“国金300A” ） 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国金通用沪深

300A份额将于2014年1月3日暂停交易， 并将于2014年1月6日10:30恢复交

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

知》，2014年1月6日国金通用沪深300A份额首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

2014年1月3日的国金通用沪深300A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由于国

金通用沪深300A份额折算前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折算前的收盘价扣除2013

年约定收益后与2014年1月6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2014年1月6日当日

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

未来业绩表现。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金通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月3日

证券代码：

600027

证券简称：华电国际 公告编号：

2014-001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机组投产及项目核准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杭州华电半山发

电有限公司一台415兆瓦天然气热电联产机组于近日完成国家规定的168小

时试运行；控股子公司杭州华电下沙热电有限公司246兆瓦天然气热电联产机

组于近日完成国家规定的96小时试运行； 控股子公司四川凉山水洛河电力开

发有限公司宁朗水电站两台38兆瓦水电机组于近日完成国家规定的72小时试

运行； 全资子公司华电国际宁夏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之宁东风电六期49.5兆

瓦风电机组也已于近日完成试运行。 试运行期间，各机组运行状态稳定，各项

指标优良。

本公司控股开发的多个发电项目均已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

家发改委” ）或者地方发改委的核准。 具体情况如下：

1、 安徽华电六安电厂有限公司第二台660兆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获

得国家发改委核准,至此两台均已获得核准；

2、 深圳坪山3ⅹ100兆瓦级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获得深圳市发改委核

准；

3、宁夏海原200兆瓦风电项目获得宁夏回族自治区发改委核准；

4、华电康保大英图49.5兆瓦风电项目获得河北省发改委核准；

5、广东湛江徐闻华海49.5兆瓦风电项目获得广东省发改委核准；

6、华电宁东太阳能二期2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获得宁夏回族自治区发改委

核准。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月2日

证券简称：羚锐制药 证券代码：

600285

公告编号：临

2014-001

号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近日，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信阳市财政局

拨付的政府补助1,04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根据 《关于下达2013年省工业结构调整项目资金支出预算的通知》（信

财预【2013】438号）及《关于下达2013年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项目第二批中

央基建投资预算（拨款）的通知》（信财预【2013】439号），公司国家新药盐

酸格拉司琼透皮贴剂项目获2013年河南省工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179万元、

公司培元通脑胶囊和丹鹿通督片新版GMP标准生产线建设项目获得2013年

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项目资金1,028万元。

2013年12月31日， 信阳市财政局向公司拨付上述两项项目资金1,040万

元，剩余资金待竣工决算予以拨付。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在收到上述

项目资金时将其确认为递延收益，自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起，在项目资

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摊计入各期损益。

具体的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三日

股票代码：

600201

股票简称：金宇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4-001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12月24日

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议案，公司监事会出具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2�号》的要求，

现将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进

行披露，请投资者关注披露内容。

特此公告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四年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

600186

证券简称：莲花味精 公告编码：

2014

—

001

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所聘会计师事务所更名的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聘任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201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公司近日接到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的

函》，具体内容为：根据《关于印发<财政部、工商总局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

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的通知》（财会【2010】12号）的规定，经北京市财

政局批准，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更名为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特殊普通合伙）。

根据财政部、证监会、国资委联合下发的《关于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转制为特殊普

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有关业务延续问题的通知》（财会【2012】17号）的规定，亚太（集

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特殊普通合伙）延续原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资格和证券资

格，履行原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合同，不视为更换或重新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公司不需要

召开股东大会或履行类似程序对相关事项作出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

600281

股票简称：太化股份 编号： 临

2014－001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转让本公司焦化分公司资产和负债

交易事项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本公司2013年11月29日第五届董事会2013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3年12月17日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向太原化学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转让本公司焦化分公司资产和负债的交易事项，2013年12月31

日为止双方交易已完成， 本公司于2013年12月19日已收到太原化学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支付的收购价款人民币38335.44万元。

特此公告

二0一四年一月二日

报备文件：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向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电子转账凭证（4

份）

证券代码：

000024

、

200024

证券简称：招商地产、招商局

B

公告编号：【

CMPD

】

2014－001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会鹏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通过挂牌出让方式，竞得佛山市南海区佛南

网（挂）2013-063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地块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宗地位置

上述地块位于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村管理处北湖一路“信友产业园” 地段。

二、主要规划指标

上述地块出让总面积为99,317平米，2.0≤容积率≤3.0， 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兼容批发零售

用地，使用年限为城镇住宅用地70年、批发零售用地40年。

三、土地价款

上述地块成交总价为人民币104,280万元。

特此公告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三日


